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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摘录）

第四十四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由任免机关、单位或者监察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

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

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

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

关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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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0 月经济运行情况简析

1-10 月，全县上下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

作总基调，真抓实干、积极进取，主要经济指标平

稳增长，经济运行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1.工业生产增势良好。1-10 月，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10.5%，全市排位第2。实现工业总产值96.42

亿元，同比增长 9.6%。从增长面看，1-10 月，全

县 26 个行业中有 19个行业累计增加值实现增长，

行业增长面达 73.1%。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4.3%，制造业增长 10.4%，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0%。

2.投资增速快速回升。1-10 月，全县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0.5%，较 1-9 月、1-8 月、1-7 月分

别提升 5.3、4.6 个、3.2 个百分点，全市排位第 3。

分产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05.5%、4.1%和 6.7%。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4.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 24.1%。

3.消费市场逐步放缓。1-10 月，全县实现社零

总额 101.45 亿元，同比增长 5.3%，较 1-9 月、1-8

月、1-7 月分别下降 0.6 个、1.2 个、2.0 个百分点，

全市排位第 4。限额以上零售额 25.15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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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1.9%。文旅活动促消费增长。适逢中秋国庆

双节，叠加群星演唱会，限额以上零售业和餐饮业

同比分别增长 15.3%和 8.2%，两大行业拉动全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 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快于农

村。按销售地区分，限额以上零售额城镇增长

14.0%，拉动限额以上零售额 12.2 个百分点。

4.财政金融稳步增长。1-10 月，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9.53 亿元，同比增长 15.0%，增速高于全

市 3.8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6.35 亿元，同比

增长 12.4%，增速高于全市 4.1 个百分点。10月末，

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381.66 亿元，

同比增长 9.9%，全市排位第 3，比年初净增 28.03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243.98 亿元，同比增长

11.0%，全市排位第 3，比年初净增 21.78 亿元。

5.市场主体持续壮大。截至 10 月底，全县共

有各类市场主体 64337 户，同比增长 8.9%，全市排

位第 3，其中企业 12845 户，个体户 50026 户；新

发展户数 7601 户，增长同比 7.9%，全市排位第 4，

其中企业 2587 户，个体 4987 户。截至 10 月底在

库“四上”企业共 478 家，其中新增“四上”企业

47 家，工业 9 家，商贸企业 26 家，服务业 6 家，

房地产 3家，建筑业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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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计量

单位

本月止

累计
同比±%

增幅在全

市位次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55.94 6.6 2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0.5 2

三、工业用电量
亿千

瓦时
4.19 2.4 4

四、固定资产投资 % 10.5 3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01.45 5.3 4

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9.53 15.0

#地方税收收入 亿元 6.35 12.4

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8691 6.1 4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5069 5.7 3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1754 5.9 5

注：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季度数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税收收入增速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不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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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农业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一、GDP 亿元 155.94 144.21 6.6

1.第一产业 亿元 32.49 32.47 3.5

2.第二产业 亿元 43.35 40.53 6.9

3.第三产业 亿元 80.10 71.21 7.9

二、农 业

1.粮食作物面积 万亩 61.46 59.39 3.5

2.粮食作物总产量 万吨 23.09 22.33 3.4

3.双季晚稻产量 万吨 4.85 4.68 3.6

4.甘薯产量 万吨 1.83 1.72 6.4

5.生猪出栏 万头 65.41 63.28 3.4

6.生猪存栏 万头 53.15 47.53 11.8

注：1.GDP 为季度数据，增速按不变价计算；2.农业累计数据为初步上报数，

去年同期为上年核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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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生产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一、工业总产值 万元 964205.4 879954.2 9.6

# 轻工业 万元 537562.0 501040.2 7.3

重工业 万元 426643.5 378914.0 12.6

二、重点中类产值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万元 86476.8 89189.5 -3.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万元 108914.0 129752.6 -16.1

塑料制品制造 万元 47458.2 43770.4 8.4

焙烤食品制造（麻花） 万元 12083.3 11150.7 8.4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万元 20460.2 22853.0 -10.5

三、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877512.8 797766.8 10.0

# 出口交货值 万元 26291.1 21257.3 23.7

四、工业产销率 % 91.0 90.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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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注：税金总额=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一、工业经济效益主要指标

营业收入 万元 842071.4 752300.3 11.9

营业利润 万元 42403.2 40657.9 4.3

利润总额 万元 44269 44702.8 -1.0

税金总额 万元 18202.1 18049.2 0.8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6642.0 3366.0 97.3

亏损企业个数 个 14 8 6

亏损面 % 10.7 6.1 4.6

二、重点中类营业收入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万元 78802.3 74750.8 5.4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万元 86298.6 85019.7 1.5

塑料制品制造 万元 41371.4 33181.7 24.7

焙烤食品制造（麻花） 万元 12083.3 11150.7 8.4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万元 19780.9 23029.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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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计量

单位

1—10月

累 计

同比

±%

一、固定资产投资额 10.5

#按类别：全县民间投资(含房地产） % -0.7

工业投资 % 4.1

工业技改投资 % -34.2

基础设施投资 % 2.5

房地产投资 % 24.1

建筑安装工程(含房地产） % 16.9

#按产业：一产业 % 105.5

二产业 % 4.1

三产业 % 6.7

二、项目个数（不含房地产） 个 217 13.6

#新入库项目个数（不含房地产） 个 187 23.8

三、房屋销售面积与销售额

房屋销售面积 平方米 258146 10.9

房屋销售额 万元 109523 1.6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含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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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 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1014494.0 963432.1 5.3

# 限额以上零售额 万元 251498.0 224715.9 11.9

①按销售地区分

城镇 万元 222661.5 195278.4 14.0

乡村 万元 28836.5 29437.5 -2.0

②按行业分

限额以上批发业 万元 37872.8 38298.4 -1.1

限额以上零售业 万元 199889.9 173325.7 15.3

限额以上住宿业 万元 4053.4 4140.4 -2.1

限额以上餐饮业 万元 9681.9 8951.4 8.2

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速使用市统计局反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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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 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一、地方财政总收入 万元 139955 119974 16.7

1. 税务部门 万元 67156 57774 16.2

2. 财政部门 万元 28116 25058 12.2

3.上划中央收入 万元 44683 37142 20.3

#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万元 95272 82832 15.0

地方税收收入 万元 63482 56487 12.4

二、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万元 14946 28081 -46.8

1.政府性基金收入 万元 13886 24480 -43.3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万元 1060 3601 -70.6

三、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万元 369079 379925 -2.9

四、金 融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381.66 347.36 9.9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亿元 243.98 219.7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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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

计量

单位

营业收入

1—10 月

累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

总 计 万元 109831.5 69890.9 57.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万元 16168.9 20390.0 -2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万元 40637.8 4072.9 897.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万元 16654.2 13753.2 2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万元 2707.5 2347.4 15.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万元 11550.8 7052.7 63.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万元 1201.2 1483.8 -19.0

教育 万元 8872.1 8802.4 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万元 4468.7 5039.3 -1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万元 7570.3 6949.2 8.9

市场主体

计量

单位

1-10 月
同比±%

总量 企业 个体

各类市场主体存量 户 64337 12845 50026 8.9

新发展户数 户 7601 2587 498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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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计量

单位
同比±%

全市 % 9.4

咸安区 % 8.4

嘉鱼县 % 9.1

赤壁市 % 8.8

通城县 % 10.5

崇阳县 % 10.5

通山县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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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

计量

单位
同比±%

全市 % 9.1

咸安区 % 7.0

嘉鱼县 % 10.7

赤壁市 % 7.3

通城县 % 12.9

崇阳县 % 10.5

通山县 % 10.0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含房地产）。



- 15 -

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 计
同比±%

全 市 亿元 781.94 5.4

咸安区 亿元 195.39 5.4

嘉鱼县 亿元 103.96 5.1

赤壁市 亿元 187.58 5.6

通城县 亿元 107.67 5.5

崇阳县 亿元 101.45 5.3

通山县 亿元 85.8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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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计量

单位

1—10 月

累 计
同比±%

全 市 亿元 107.53 11.2

咸安区 亿元 16.45 6.4

嘉鱼县 亿元 15.06 4.5

赤壁市 亿元 26.83 17.9

通城县 亿元 9.69 18.2

崇阳县 亿元 9.53 15.0

通山县 亿元 7.0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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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计量

单位
前三季度 同比±%

全 市 元 22412 5.8

咸安区 元 27594 5.6

嘉鱼县 元 24406 6.2

赤壁市 元 25663 6.0

通城县 元 19203 6.4

崇阳县 元 18691 6.1

通山县 元 17623 6.3

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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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计量

单位
前三季度 同比±%

全 市 元 28685 5.3

咸安区 元 31429 5.2

嘉鱼县 元 30277 5.6

赤壁市 元 30727 5.9

通城县 元 26751 5.1

崇阳县 元 25069 5.7

通山县 元 24632 5.8

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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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计量

单位
前三季度 同比±%

全 市 元 13756 6.1

咸安区 元 16140 6.4

嘉鱼县 元 17059 6.2

赤壁市 元 16661 6.0

通城县 元 11907 6.5

崇阳县 元 11754 5.9

通山县 元 11629 6.2

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季度数据。


